
总编辑：韩方志 本版主编：陈汇江 版式策划：兰 峰 责任校对：绍 文

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：CN 15-0052 邮发代号：15-21 广告许可证号：1500004000009 监督电话：0471-6635324 广告中心电话:0471-6635225 发行中心电话:0471-6659531
地 址: 呼 和 浩 特 市 金 桥 开 发 区 内蒙古日报社 邮 编:010040 印 刷 单 位: 内 蒙 古 日 报 社 印 务 中 心 地 址 ：呼 和 浩 特 市 金 桥 开 发 区 乌 尼 尔 西 街 电 话 ：0471- 6635885新闻热线:0471-6651113

R

★内蒙古日报社主管主办 ★《北方新报》编辑部出版2024年8月21日 星期三 农历甲辰年七月十八 第6647号

内蒙古日记
官方微信 正点视频

正北方网内蒙古新闻网

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

输厅了解到，截至 8月 15 日，我

区境内G18荣乌高速、G5511集

阿高速、G12珲乌高速、G7京新

高速、G55 二广高速、G1611 克

承高速、G25 长深高速、G1013

海张高速、G1817乌银高速 9条

高速公路 1546 公里实现小型载

客汽车提速。其中，1001 公里调

至 120公里/小时，545公里调至

110公里/小时。

4月上旬，内蒙古正式启动全

区高等级公路限速调整工作，逐步

对全区限速低于120公里/小时的

高速公路进行分区域、分车型、分车

道限速优化调整，截至4月27日，

我区按120公里/小时限速运行管

理的高速公路超过4600公里，占

全区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的58%。

在完成第一阶段限速调整工作

基础上，五一之后，经过设计资料核

查、现场调查、安全评估等综合论

证，自治区交通运输厅、公安厅启动

实施了限速调整第二阶段工作。调

整完毕后，限速120公里/小时的高

速公路，占高速公路通车里程

71%，限速110公里/小时以上的超

过6000公里，占比78%以上。

“时下，正值内蒙古旅游旺季，

我区通过高速公路限速调整及优

化出行服务提升高速公路通行能

力、增加新能源车充电桩、开展高

速公路服务区自驾游服务等方式，

全力提升自驾游品质，进一步优化

了群众出行体验感。”自治区交通

运输厅相关负责人说。

注意：G6京藏高速部分路段封闭

由于内蒙古交通集团蒙通养护有

限责任公司占用 G6 京藏高速公路施

工需要，8月19日至10月10日，在G6

京藏高速公路 K947+028-K947+300

（呼和浩特方向），采取单车道通行、另

一车道正常通行的交通管制方案，该

应急抢修工程分两阶段进行，即 8 月

19日至9月10第一阶段封闭应急车道

和行车道，9月11日至10月10日第二

阶段封闭超车道。

往来上述区间机动车，请按照施

工区域限速标志标明的速度行驶，严

禁超速，机动车在施工路段行驶时必

须注意警示标志，并减速行驶。

文/草原云·北方新报记者 郑慧

英


